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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盡資料可參閱《季度報告》內相關章節。

優化監管措施 
 財政資源規則：本 會 在7月 展 開 了 諮 詢， 建 議 修 改 涉 及 從 事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活 動 的 持 牌 公 司 的《證 券 及 期 貨

(財政資源)規則》。

  場外衍生工具：本 會 與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在9月30日 就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交 易 引 入 首 階 段 強 制 性 結 算 及 第 二 階 段

強制性匯報展開聯合諮詢。

中介人
  新的牌照申請：我們今季收到2 ,416宗牌照申請，較去年同期上升20 .9%。

產品發展
  基金互認安排：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已於2015年7月1日實施。

  基金認可程序：我們在10月宣布優化基金認可程序，旨在減少整體處理新基金申請的時間。

上市事宜
  首次公開招股申請：在雙重存檔制度下，我們在季內透過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接獲61宗上市申請，較

去年同期上升35 .6%。

執法事宜
  本會對三家公司採取紀律處分，當中涉及的罰款合共達1 ,990萬元，並對三名持牌代表施加制裁。

  本會首次就披露責任在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展開針對光亞有限公司、其主席及行政總裁的研訊程序。

  安永已撤回就有關強制其向證監會交出會計紀錄的原訟法庭命令所提出的上訴。

全球監管事務
  由證監會擔任主席的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跨境監管專責小組，在9月17日發表最終報告。

與持份者溝通
  我 們 在7月3日 舉 辦 了 內 地 與 香 港 基 金 互 認 安 排 研 討 會， 向 業 界 提 供 更 多 詳 情， 並 討 論 有 關 安 排 帶 來 的  

機遇。

  我 們 與 香 港 電 台 聯 合 製 作 了 以 執 法 為 主 題 的 電 視 劇《證 義 搜 查 線3》。 這 部 電 視 劇 在8月5日 至9月9日 期 間  
播放。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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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人

牌照申請
我 們 今 季 收 到2 ,416宗 牌 照 申 請 １， 較 上 季 增 加

33 .9%及 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20 .9%。 在 截 至9月30

日 止 三 個 月 內， 持 牌 人 及 註 冊 人 總 數 上 升2 .3%至

41 ,251名， 創 下 自《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的 制 度 在

2003年4月1日實施以來的新高。

建議修改財政資源規則
2015年7月17日，我們就建議修改《證券及期貨 (財

政 資 源 )規 則》發 表 諮 詢 文 件， 當 中 涉 及 為 從 事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２活 動 的 持 牌 公 司 訂 明 資 本 及 其 他 審 慎 規

定。 有 關 建 議 旨 在 確 保 該 等 持 牌 公 司 維 持 與 其 就 衍

生 工 具 業 務 所 承 受 的 風 險 相 稱 的 資 本 及 資 金 周 轉 能

力， 並 鼓 勵 它 們 採 納 更 先 進 的 風 險 管 理 標 準。 該 諮

詢 文 件 亦 建 議 就 該 財 政 資 源 規 則 中 與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活動無關的規定作出少量修改。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對香港經紀
授出豁免 
2015年8月13日， 證 監 會 向 獲 發 牌 進 行 第2類 受 規

管 活 動（期 貨 合 約 交 易）的 公 司 發 出 通 函， 當 中 載

有 美 國 商 品 期 貨 交 易 委 員 會 就 香 港 經 紀 直 接 與 美 國

客 戶 進 行 交 易 授 出 註 冊 豁 免 的 程 序。 有 關 通 函 是 繼

美 國 商 品 期 貨 交 易 委 員 會 在2015年3月 作 出 指 令 後

發 出。 該 指 令 准 許 證 監 會 的 持 牌 公 司 無 須 註 冊 為 美

國 的 期 貨 經 紀， 便 可 直 接 與 美 國 客 戶 在 受 證 監 會 監

察的交易所買賣期貨或期權產品。

向香港以外地方的監管機構提供監管
協助

《證 券 及 期 貨 (修 訂 )條 例 草 案》已 於2015年6月24日

提 交 立 法 會， 並 於11月5日 獲 得 通 過。 有 關 修 訂 讓

證 監 會 能 夠 於 受 多 項 條 件 及 保 障 的 情 況 下， 按 請 求

透 過 作 出 查 訊 及 向 持 牌 公 司 或 其 有 連 繫 公 司 取 得 某

些 紀 錄 及 文 件， 向 香 港 以 外 地 方 的 監 管 機 構 提 供 額

外的監管協助。

促進合規
季 內， 我 們 繼 續 進 行 現 場 視 察 及 非 現 場 監 察， 以 確

保持牌公司財政穩健及遵循相關法例和監管規定。

2015年9月25日， 我 們 對 多 家 選 定 的 持 牌 公 司 及 有

連 繫 公 司 進 行 洗 錢 風 險 評 估 調 查。 該 調 查 所 收 集 的

資 料， 將 根 據 財 務 特 別 行 動 組 織 建 議 用 作 評 估 香 港

證券業的洗錢風險。

我 們 發 出 八 份 通 函， 以 提 高 業 界 人 士 對 打 擊 洗 錢 及

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最新發展的認知。

重組中介機構部
中介機構部的發牌和非現場監察職能在2015年第二

季 進 行 重 組， 有 助 該 部 門 執 行 更 專 門 的 職 能， 以 便

更 積 極 地 對 市 場 的 主 要 界 別 進 行 重 點 監 察， 並 將 所

有 主 要 公 司 按 以 下 四 個 組 別 作 出 分 類： 資 產 管 理、

跨 國 集 團、 大 中 華 機 構 及 亞 洲 機 構。 中 介 機 構 部 轄

下 的 發 牌 與 監 察 組 別 負 責 監 管 的 公 司、 業 務 和 行 業

大 致 相 同， 因 此 現 時 會 更 緊 密 合 作。 該 重 組 亦 令 證

監會與公司之間的溝通更協調有效。

1 該數字不包括接獲的臨時牌照申請。季內，我們收到1 ,477宗臨時牌照申請，去年同期則有1 ,218宗。
2 在諮詢文件的用詞為“場外衍生品”，涵蓋範圍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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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人

持牌人及註冊人 

截至
 30.9.2015

截至

 31.3.2015
變動

(%)
截至

 30.9.2014

按年

變動

(%)
 2 ,093 2 ,068 1 .2 1 ,991 5 .1

持牌公司 2,125 2,068 2.8 2,021 5.1

註冊機構 118 118 0 119 -0.8

持牌人士 39,008 37,783 3.2 37,726 3.4
總計 41,251 39,969 3.2 39,866 3.5

牌照申請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Applicat ions  to  conduc t  new regu la ted  ac t i v i t y  r ece i ved 5 ,050 4 ,985 4 ,531 11 .5

進行新的受規管活動的申請數目 7,161 12,211 10,299 18.6
證監會牌照申請的數目1

2,416 4,221 3,567 18.3
1 該數字不包括接獲的臨時牌照申請。季內，我們收到1,477宗臨時牌照申請，去年同期則有1,218宗。

中介機構視察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Applicat ions  to  conduc t  new regu la ted  ac t i v i t y  r ece i ved 5 ,050 4 ,985 4 ,531 11 .5

以風險為本的現場視察次數 87 156 160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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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產品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安排
內 地 與 香 港 基 金 互 認 安 排 已 於2015年7月1日 實

施。 為 確 保 該 項 安 排 順 利 推 行， 我 們 持 續 與 業 界 人

士 溝 通， 並 與 內 地 當 局 保 持 定 期 對 話。 我 們 現 正

審 閱 由 內 地 基 金 經 理 提 交 的 內 地 互 認 基 金 的 認 可  

申請。

基金管理活動調查
我 們 在7月 發 表《2014年 基 金 管 理 活 動 調 查》的 結

果， 當 中 顯 示， 儘 管 環 球 市 場 波 動 及 投 資 環 境 面 對

重 大 挑 戰， 截 至2014年12月31日， 香 港 的 基 金 管

理 業 務 合 計 資 產 仍 持 續 增 長， 按 年 上 升10 .5%至

176 ,820億元的歷史新高。

優化基金認可程序
我 們 在10月 宣 布 優 化 基 金 認 可 程 序（已 於11月9日

生 效）， 旨 在 推 動 基 金 公 司 自 律 遵 守 有 關 規 定， 及

在 不 削 弱 投 資 者 保 障 的 情 況 下 減 少 整 體 處 理 新 申 請

的時間。

新 申 請 將 會 分 流 為 標 準 及 非 標 準 兩 類。 標 準 申 請 將

會 獲 得 加 快 處 理， 目 標 是 在 申 請 受 理 日 期 起 計 平 均

一 至 兩 個 月 內 發 出 認 可（若 給 予 認 可 的 話）， 至 於

非 標 準 申 請 的 處 理 程 序 將 會 加 以 優 化， 目 標 是 在 申

請 受 理 日 期 起 計 平 均 兩 至 三 個 月 內 發 出 認 可（若 給

予認可的話）。我們已發表一份新的《單位信託及互

惠 基 金 認 可 申 請 的 常 規 及 程 序 指 南》、 一 份 經 簡 化

的 新 資 料 查 檢 表 及 常 見 問 題， 並 已 經 舉 行 兩 場 簡 介

會，向業界進一步提供指引。

此 外， 經 諮 詢 主 要 業 界 持 份 者 後， 我 們 亦 於10月 宣

布 將 會 向 尋 求 證 監 會 認 可 的 新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及 集 資

退 休 基 金 產 品 的 申 請， 實 施 六 個 月 申 請 有 效 期 政 策

（亦 已 於11月9日 生 效）。 此 舉 將 令 該 等 產 品 的 認 可

程 序， 與 現 時 適 用 於 其 他 證 監 會 認 可 投 資 產 品 的 六

個 月 申 請 有 效 期 政 策 保 持 一 致。 我 們 亦 已 舉 辦 簡 介

會，就申請有效期政策向業界提供指引。

人民幣產品
我 們 在 季 內 認 可 了 一 隻 非 上 市R Q F I I 1 ╱ 滬 港 通 基 金

及一隻RQF I I ╱ 滬港通交易所買賣基金（exchange -

t raded  fund，簡稱ETF）2，令截至9月30日獲證監

會認可的R Q F I I ╱ 滬港通非上市基金及E T F的總數分

別為72隻及22隻。

規管及監察
鑑 於 市 況 波 動， 我 們 已 加 強 對 證 監 會 認 可 基 金 的 監

察， 包 括 對 該 等 基 金 的 大 規 模 贖 回 及 流 動 性 風 險 管

理 進 行 監 察。 我 們 於2015年7月20日 發 出 通 函，

向 證 監 會 認 可 基 金 的 管 理 公 司、 受 託 人 或 託 管 人 提

供 有 關 估 值 政 策 及 程 序 的 指 引， 特 別 適 用 於 當 某 項

資 產 的 市 值 因 重 大 市 場 事 件 而 變 成 無 法 獲 取、 不 可

靠、 流 通 性 不 足 或 難 以 評 估 的 情 況。 我 們 亦 與 部 分

持 牌 的 資 產 管 理 公 司 會 面， 以 檢 討 它 們 在 估 值 及 流

動性風險管理方面所採取的做法。

1 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enminb i  Qua l i f i ed  Fo re ign  In s t i tu t iona l  I nve s to r，簡稱RQF I I）。
2 有關RQF I I ／ 滬港通非上市基金和ETF以人民幣計價，並透過RQF I I額度或滬港通或同時使用該兩個渠道主要投資於內地證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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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產品

認可集體投資計劃1

截至
30.9.2015

截至

31.3.2015
變動

(%)
截至

30.9.2014

按年

變動

(%)
 2 ,093 2 ,068 1 .2 1 ,991 5 .1

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 2,090 2,045 2.2 1,983 5.4

與投資有關的人壽保險計劃 295 294 0.3 265 11.3

集資退休基金 35 35 0 35 0

強積金計劃 37 37 0 38 -2.6

強積金匯集投資基金 171 185 -7.6 186 -8.1

其他計劃2
26 26 0 27 -3.7

總計 2,654 2,622 1.2 2,534 4.7
1 不包括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此表列載截至各個報告期結束時的數據。
2 截至2015年9月30日，其他計劃包含15項紙黃金計劃及11隻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獲認可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1 52 59 60 -1 .7

獲認可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1 52 59 60 -1.7

根據 《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105條給予的認可2 34 49 54 -9.3
1 主要包含股票掛鈎投資及股票掛鈎存款。有關數據以“每份產品資料概要只涉及一項產品”為計算基礎。
2 包括就發售予香港公眾的非上市結構性投資產品的銷售文件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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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及收購事宜

審閱上市申請
在 雙 重 存 檔 制 度 下， 我 們 在 季 內 透 過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有限公司接獲61宗上市申請，較去年同期的45宗

上 升35 .6%。 一 宗 上 市 申 請 因 申 請 版 本 並 非 大 致 完

備而被發回，及被施加八個星期的禁止申請期 1。

收購事宜
收 購 及 合 併 委 員 會（收 購 委 員 會）在2015年7月 對

其 士 集 團 主 席 周 亦 卿 及 兩 名 其 他 人 士 施 加 冷 淡 對 待

令 及 作 出 公 開 譴 責， 指 他 們 違 反 了《收 購 守 則》的

規定。

對 周 亦 卿 施 加 的 冷 淡 對 待 令， 禁 止 他 直 接 或 間 接 使

用 香 港 證 券 市 場 設 施， 為 期 十 年。 周 維 正 及 梁 榮 江

被 禁 止 直 接 或 間 接 使 用 香 港 證 券 市 場 設 施， 為 期  

兩年。

收 購 委 員 會 於2015年4月 發 表 書 面 決 定， 述 明 其 裁

定 三 人 違 反《收 購 守 則》的 強 制 收 購 建 議 規 定 的 理

由， 指 他 們 與 已 故 的 龔 如 心 採 取 一 致 行 動， 透 過 獲

取 投 票 權 以 取 得 及 鞏 固 對 安 寧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的 控 制

權， 但 卻 未 有 根 據《收 購 守 則》的 規 定 提 出 全 面 收

購建議。

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
有 關 建 議 引 入《負 責 任 的 擁 有 權 原 則》以 為 投 資 者

如 何 履 行 擁 有 權 責 任 提 供 指 引 的 公 眾 諮 詢 在6月2日

結 束。 我 們 接 獲52份 回 應， 普 遍 表 示 支 持 有 關 建

議。我們現正撰寫諮詢總結。

企業規管
季 內， 我 們 根 據 法 定 內 幕 消 息 披 露 制 度 每 天 審 閱 公

司 公 告， 並 多 次 根 據 第179條 2發 出 指 示， 以 收 集 更

多資料。

上市申請及收購交易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根據雙重存檔制度提交的上市申請 61 123 94 30 .9

根據雙重存檔制度提交的上市申請 61 123 94 30.9
收購及股份回購交易 115 228 193 18.1

1 有關上市申請在遭發回後須待不少於八個星期才能以新的申請版本重新提交。
2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79條賦權證監會強制有關人士交出關於上市公司的紀錄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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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基礎設施與交易

場外衍生工具
作 為 推 行 新 的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制 度 的 一 部 分， 經 修 訂

《證 券 及 期 貨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交 易  ─  匯 報 及 備 存 紀

錄 責 任 )規 則》已 在7月10日 實 施， 開 展 了 首 階 段 的

強 制 性 匯 報 及 相 關 備 存 責 任。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與 證

監 會 在9月30日 就 引 入 首 階 段 的 強 制 性 結 算 及 第 二

階 段 的 強 制 性 匯 報 展 開 聯 合 諮 詢。 我 們 亦 於 證 監 會

網 站 刊 登 了 一 套 常 見 問 題， 以 協 助 市 場 人 士 加 深 對

新規例的了解。

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
我 們 繼 續 與 中 國 證 券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他 有 關 機 構 緊 密 合 作， 監 察 滬

港股票市場交易互聯互通機制試點計劃的運作。

自動化交易服務 
截 至9月30日， 根 據《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第 I I I部 獲 認

可 的 自 動 化 交 易 服 務 1為35個， 而 根 據 該 條 例 第V部

獲 發 牌 或 註 冊 提 供 自 動 化 交 易 服 務 的 公 司 則 共 有28

家，包括16家黑池營辦商。

1 根 據 證 監 會《監 管 自 動 化 交 易 服 務 的 指 引》下 的 一 般 原 則， 同 時 履 行 傳 統 交 易 商 職 能（如 代 理 經 紀、 持 有 客 戶 證 券 或 資 金）的 自 動 化 交  
易 服 務 提 供 者 應 根 據《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第V部 獲 發 牌 或 註 冊， 而 只 提 供 自 動 化 交 易 服 務 的 營 運 商 則 應 根 據《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第 I I I部 獲  
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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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事宜

為投資者尋求補救辦法
摩 根 士 丹 利 亞 洲 有 限 公 司 前 董 事 總 經 理 杜 軍 早 前 被

裁 定 內 幕 交 易 罪 名 成 立， 法 庭 委 任 管 理 人 已 完 成 向

杜 軍 的297名 交 易 對 手 當 中 的294人 發 放 杜 軍 根 據

回 復 原 狀 命 令 所 支 付 的 款 項。 有 關 回 復 原 狀 命 令 是

本會於2007年對杜軍展開民事法律程序後的結果。

根 據 回 復 原 狀 命 令 所 支 付 的 款 項 合 共 為2 ,390萬

元， 當 中 的2 ,300萬 元 已 支 付 給 投 資 者。 由 於 無 法

聯 絡 到 其 中 三 名 投 資 者， 餘 下813 ,686元 的 款 項 經

法庭批准後已退回給杜軍。

蔡 斌 早 前 就 他 的 期 貨 買 賣 被 裁 定 在 期 貨 市 場 操 控 價

格 的 罪 名 成 立， 並 被 勒 令 支 付 逾1 ,300萬 元， 以 便

向 受 其 買 賣 活 動 影 響 的 投 資 者 作 出 賠 償。 我 們 曾 向

蔡 斌 的 交 易 對 手 發 出 通 知。 雖 然 管 理 人 已 嘗 試 聯 絡

所 有 交 易 對 手， 但 仍 有207名 投 資 者 尚 未 前 往 領 取

賠 償， 而 未 獲 認 領 的 款 額 約 為460萬 元。 本 會 已 提

醒 受 影 響 的 交 易 對 手， 如 有 意 領 取 賠 償， 需 依 照 上

述通知的指示辦理有關手續。

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的研訊程序
根 據《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第X I V A部， 上 市 公 司 須 在

合理及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盡快公布內幕消息 1。我們

首 次 就 違 背 該 責 任 的 公 司 提 起 研 訊 程 序。 有 關 個 案

將 會 在 市 場 失 當 行 為 審 裁 處 進 行 聆 訊。 該 個 案 針 對

光 亞 有 限 公 司 及 其 主 席 卓 盛 泉 和 行 政 總 裁 洪 祖 福，

指 他 們 延 遲 向 公 眾 公 布 在 印 尼 針 對 光 亞 展 開 的 破 產

相關程序。

2013年1月4日 前， 卓 盛 泉 和 洪 祖 福 已 收 到 提 起 研

訊 程 序 的 法 庭 文 件 及 其 英 文 翻 譯 本。 然 而， 直 到  

1月17日， 即 在 印 尼 法 庭 針 對 光 亞 頒 發 破 產 相 關 命

令後事隔兩天，光亞才向公眾披露該消息。

本 會 指， 上 述 破 產 程 序 是 與 光 亞 相 關 的 具 體 消 息，

而 有 關 資 料 在 關 鍵 時 間 內 並 非 普 遍 為 公 眾 所 知 及 屬

高 度 股 價 敏 感 資 料， 原 因 是 該 等 程 序 令 光 亞 面 臨 失

去 對 其 主 要 資 產 的 控 制 權 的 威 脅， 並 可 導 致 光 亞 被

清盤。

交出會計紀錄 
安永撤回就有關迫使其向證監會交出會計紀錄的法

庭命令所提出的上訴。原訟法庭早前在判案書中命

令安永交出與標準水務有限公司計劃上市有關的會

計紀錄。判決書頒下後，安永向本會交出該等紀

錄。我們信納安永已按要求交出全部紀錄及已遵從

法庭命令。

紀律處分
本會對三家公司及三名持牌代表採取紀律處分：

 對 法 國 巴 黎 證 券（亞 洲）有 限 公 司 處 以 罰 款

1 ,500萬 元， 原 因 是 其 在 另 類 交 易 平 台 的 交 易 服

務 方 面 干 犯 缺 失。 該 公 司 違 反 了 其 發 牌 條 件， 沒

有 按 規 定 知 會 證 監 會 其 業 務 計 劃 的 變 動， 及 沒 有

備 存 充 分 的 交 易 紀 錄。 此 外， 有 關 服 務 並 未 按 照

向客戶提供的資料內所述的方式運作。

 譴 責 野 村 國 際（香 港）有 限 公 司 並 處 以 罰 款450

萬 元， 因 其 沒 有 及 時 匯 報 一 名 前 交 易 員 的 重 大 失

當行為。

 禁 止 江 曼 怡 重 投 業 界 三 年。 她 蓄 意 向 前 僱 主 虛 報

學歷及提交偽造的文憑。

 暫 時 吊 銷 戴 雅 真 的 牌 照， 為 期 八 個 月， 原 因 是 她

操作一個秘密帳戶及透過該帳戶進行了85次個人

買賣活動，違反其僱主的內部監控政策。

1 於2013年1月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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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事宜

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 
6月，證券及期貨事務上訴審裁處（上訴審裁處）確

認本會對傲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作出譴責及處以

400 ,000元罰款的決定。該公司沒有根據金融糾紛

調解中心管理的金融糾紛調解計劃與一名合資格申

索人進行調解。這是證監會首次執行中介機構在

《操守準則》下有關須遵守調解計劃的責任的規定。

8月，上訴審裁處確認本會撤銷核准岑思慧出任負

責人員的資格的決定。她應該就中國平安証券（香

港）有限公司所犯的嚴重內部監控缺失負責，有關

缺失包括未能及時舉報可疑交易及沒有制訂防止洗

黑錢活動的內部監控程序。  

監察工作
季 內， 我 們 向 中 介 機 構 作 出 了1 ,721項 提 供 交 易 及

帳 戶 紀 錄 的 要 求。 此 外， 本 會 在 網 站 上 刊 登 了 兩 份

有 關 股 權 高 度 集 中 的 公 告， 提 醒 投 資 者 留 意 股 權 高

度 集 中 於 極 少 數 股 東 的 公 司， 在 買 賣 其 股 份 時 要 格

外謹慎。

執法行動數據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根據第181條1發出的交易查訊 1 ,8012 3 ,931 5 ,149 -23 .7

根據第181條1發出的交易查訊 1,8012 3,931 5,149 -23.7

已展開的調查 124 255 282 -9.6

已完成的調查 139 238 140 70

於七個月內完成的調查(%) 72 (52%) 127 (53%) 104 (74%) 22.1

遭刑事檢控的人士 ╱ 公司 0 4 10 -60

已提出的刑事控罪 0 19 20 -5

建議紀律處分行動通知書3 8 15 20 -25

最終決定通知書4 8 17 31 -45.2

進行中的民事訴訟所針對的人士 ╱ 公司 88 88 79 11.4

已發出的合規意見函 196 230 143 60.8

1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81條賦權證監會要求中介機構提供交易資料，包括最終客戶身分的詳情、交易的詳情及指示。
2 包括法規執行部作出的所有交易查訊。
3 由證監會向受規管人士發出的通知書，述明證監會基於該人似乎犯有失當行為或並非持有牌照的適當人選的理由， 建議對其行使本會的紀律處分 

權力。
4 最終決定通知書列明證監會對受規管人士採取紀律處分行動的決定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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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監管事務

國際證監會組織
我 們 繼 續 積 極 參 與 國 際 證 券 事 務 監 察 委 員 會 組 織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的 工 作， 不 但 擔 任 其 理 事 會 成

員， 亦 參 與 其 轄 下 全 部 八 個 政 策 委 員 會。 本 會 行 政

總裁歐達禮先生（Mr Ash ley  A lde r）現為國際證監

會組織亞太區委員會的主席。

歐 達 禮 先 生 亦 擔 任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跨 境 監 管 專 責 小

組 的 主 席。 該 專 責 小 組 在2015年9月17日 發 表 最

終 報 告。 該 報 告 對 支 持 跨 境 監 管 提 出 一 系 列 具 體 建

議， 旨 在 盡 量 減 少 金 融 業 及 市 場 的 不 必 要 負 擔， 特

別 是 如 何 避 免 規 管 同 類 活 動 的 跨 境 規 則 出 現 抵 觸。

此 外， 該 報 告 提 供 詳 盡 的 資 料 以 供 各 監 管 機 構 制

訂、 落 實 和 評 估 跨 境 監 管 的 方 針。 歐 達 禮 先 生 在

2015年9月25日 舉 行 的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全 體 會 議 上

報告該專責小組的工作。

中 介 機 構 監 察 科 高 級 總 監 浦 偉 光 先 生 擔 任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監 管 市 場 中 介 機 構 委 員 會 的 主 席。 該 委 員

會 在9月 就 以 下 兩 份 報 告 進 行 討 論 及 作 最 後 定 稿：

《大 型 中 介 機 構 有 關 評 定 信 貸 能 力 及 利 用 外 部 信

貸 評 級 的 良 好 手 法》（S o u n d  P r a c t i c e s  a t  L a r g e  

I n t e r m e d i a r i e s  R e l a t i n g  t o  t h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C red i twor th ines s  and  the  Use  o f  Ex te rna l  

C r e d i t  R a t i n g s）及《市 場 中 介 機 構 的 業 務 可 持 續

性 及 復 原 計 劃》（M a r k e t  I n t e r m e d i a r y  B u s i n e s s  

Cont inu i t y  and  Recove ry  P l ann ing）。該委員會

現 時 正 設 計 一 系 列 的 網 上 方 案 從 而 提 升 監 管 能 力，

這也是國際證監會組織當前的工作重點之一。

金融穩定委員會
在9月， 歐 達 禮 先 生 出 席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風 險 評 估

常 設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及 全 體 會 議， 討 論 資 產 管 理 活 動

所 產 生 的 金 融 穩 定 風 險 及 國 際 證 監 會 組 織 近 期 在 跨

境監管方面的工作。

市 場 監 察 部 執 行 董 事 雷 祺 光 先 生 在 同 月 參 與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標 準 執 行 常 設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就 全 球 實 施

各 項 金 融 改 革 的 情 況 進 行 討 論， 例 如 與 場 外 衍 生 工

具及影子銀行有關的改革措施。

我 們 在 季 內 繼 續 與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保 險 業 監 理 處

及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香 港 特 區）政 府 合 作， 回 應 金

融 穩 定 委 員 會 就 影 子 銀 行 的 同 業 評 審 及 其 有 關 監 察

非重點改革措施的實施情況的問卷調查。

中國內地
我 們 在7月 成 立 專 責 的 內 地 事 務 組， 以 加 強 證 監 會

與 內 地 監 管 機 構 之 間 的 互 動 和 聯 繫， 並 協 調 會 內 各

部門的資源就相關的內地事務提供策略性建議。

我 們 與 中 國 證 券 監 督 管 理 委 員 會（中 國 證 監 會）及

其 他 內 地 監 管 機 構 的 高 層 人 員 會 面， 就 各 項 內 地 與

香 港 的 合 作 措 施 交 流 意 見， 包 括 股 票 市 場 交 易 互 聯

互 通 機 制、 基 金 互 認 安 排 及 人 民 幣 合 格 境 外 機 構 投

資者（Renminb i  Qua l i f i ed  Fo re ign  In s t i tu t iona l  

I n v e s t o r， 簡 稱R Q F I I）計 劃。 我 們 接 待 內 地 不 同 監

管 機 構 的 代 表 團， 與 他 們 討 論 香 港 的 監 管 框 架 及 本

地 金 融 市 場 的 最 新 發 展， 亦 為 中 國 證 監 會 的 高 層 人

員 安 排 培 訓 課 程， 以 促 進 相 互 了 解， 加 強 彼 此 在 跨

境監管方面的溝通與合作。

我 們 繼 續 協 助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並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密

切 溝 通， 跟 進《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立 更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M a i n l a n d  a n d  H o n g  K o n g  C l o s e r  

E c o n o m i c  P a r t n e r s h i p  A r r a n g e m e n t， 簡 稱

C E P A）的制訂與實施。我們出席了2015年8月的高

層 會 議， 商 討 本 年 度 的C E P A建 議 措 施， 務 求 進 一

步實現香港與內地服務貿易自由化。

我 們 亦 就 涉 及 內 地 的 政 策 議 題 為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提 供

策 略 意 見， 藉 以 增 強 香 港 在 國 家 發 展 戰 略 中 所 發 揮

的 作 用， 及 深 化 香 港 與 廣 東、 深 圳、 上 海 和 內 地 其

他地區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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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份者溝通

我 們 透 過 多 個 途 徑 和 平 台， 以 積 極、 適 時 和 有 效 的

方 式 與 廣 大 持 份 者 保 持 聯 繫， 有 助 我 們 實 現 監 管  

目標。

本 會 在7月 展 開 了 諮 詢， 建 議 修 改 涉 及 從 事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活 動 持 牌 公 司 的 財 政 資 源 規 則， 以 便 更 貼 近

為 投 資 中 介 人 制 訂 之 國 際 資 本 標 準 方 面 的 新 近 發

展。9月， 本 會 與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就 新 的 場 外 衍 生

工 具 制 度 引 入 首 階 段 的 強 制 性 結 算 及 第 二 階 段 強 制

性匯報，發表了聯合諮詢。

我 們 亦 於7月3日 舉 辦 了 內 地 與 香 港 基 金 互 認 安 排

研 討 會， 向 業 界 提 供 更 多 詳 情， 並 討 論 有 關 安 排 帶

來 的 機 遇。 超 過500名 來 自 基 金 管 理 業 以 及 業 界 組

織、 監 管 機 構、 商 會 和 外 國 領 事 館 的 代 表 參 加 了 這

項為期半天的活動。

為 了 凸 顯 嚴 厲 執 法 對 維 護 市 場 廉 潔 穩 健 和 保 障 投 資

者 利 益 的 重 要 性， 我 們 與 香 港 電 台 聯 合 製 作 了 以 執

法 為 主 題 的 電 視 劇《證 義 搜 查 線3》。 這 部 粵 語 電 視

劇 集 共 六 集， 每 集 長 半 小 時， 於2015年8月5日 至  

9月9日期間在無線電視翡翠台和港台電視31播放。

我 們 透 過 地 鐵 站、 巴 士 站 及 電 車 車 身 廣 告 宣 傳 該 電

視 節 目； 而 有 關 該 節 目 的 問 答 比 賽 亦 於 整 個8月 在

本地報章刊登。

本會亦刊發了一系列業界相關刊物，包括：

 《證 券 業 財 務 回 顧》─ ─ 每 半 年 回 顧 證 券 業 的 情

況， 提 供 有 關 證 券 交 易 商 及 證 券 保 證 金 融 資 人 的

統 計 和 財 務 資 料， 以 及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參與者的財務表現；

 有 關 持 牌 公 司、 註 冊 機 構 及 保 險 公 司 的 年 度《基

金管理活動調查》；

 9月 號《收 購 通 訊》─ ─ 這 份 季 度 通 訊 可 幫 助 業

界 更 深 入 地 了 解《公 司 收 購、 合 併 及 股 份 回 購  

守則》；

 《環球及香港證券市場半年回顧》──概述股市表

現、重要經濟指標、市場風險和前景等。

本 會 的 高 層 人 員 在 超 過10場 會 議 和 研 討 會 上 發 表

演 說， 闡 述 本 會 就 各 個 議 題 所 採 取 的 監 管 方 針。 另

外， 我 們 與 各 業 界 組 織 見 面， 向 他 們 簡 述 本 會 對

《證券及期貨 (財政資源 )規則》的修改建議。

我 們 與 各 持 份 者 就 經 修 訂 的 基 金 認 可 程 序 相 關 的 改

善 建 議（包 括 成 立 技 術 工 作 小 組 以 制 訂 銷 售 文 件 的

最低披露規定）進行了廣泛諮詢。

我 們 亦 向 包 括30名 中 國 保 險 行 業 協 會 成 員 在 內 的 訪

客 簡 單 介 紹 了 證 監 會 的 監 管 工 作。 該 協 會 的 成 員 在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安排下訪港進行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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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份者溝通

刊物及其他溝通途徑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2 ,093 2 ,068 1 .2 1 .2

新聞稿 21 52 73 -28.8

諮詢文件 2 2 4 -50

諮詢總結 0 3 4 -25

業界相關刊物 4 6 8 -25

通函 12 32 22 45.5

機構網站每日平均網頁瀏覽量1 49,607 49,811 45,553 9.4

一般查詢 1,697 3,436 3,177 8.2
1 本會網站於報告期內的每日平均瀏覽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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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發展

10月， 唐 家 成 先 生，S B S， J P， 獲 續 任 為 主 席， 任

期三年，由10月20日起生效。

8月， 企 業 融 資 部 執 行 董 事 何 賢 通 先 生 及 市 場 監 察

部 執 行 董 事 雷 祺 光 先 生 分 別 再 獲 委 任， 任 期 均 為 三

年，由8月28日起生效。

9月， 副 首 席 律 師 葛 美 齡 女 士（M s M a u r e e n  

G a r r e t t）獲委出任法規執行部臨時主管，直至新的

法規執行部執行董事的全球招聘工作完成為止。

本會今季錄得3 .54億元的收入，較上季低43%，而

較 去 年 同 期 高2%。 今 季 本 港 證 券 市 場 的 每 日 平 均

成 交 額 為1 ,020億 元， 較 上 季 減 少39%， 而 我 們 的  

 

徵費收入亦由上季的5 .61億元下降至今季的3 .75億

元。 此 外， 由 於 股 票 基 金 回 報 下 降， 令 本 季 錄 得 淨

投 資 虧 損6 ,300萬 元， 而 開 支 則 為3 .86億 元， 按 季

增長4%。季內赤字為3 ,200萬元，而上季及去年同

期則分別錄得盈餘2 .49億元和赤字600萬元。

截 至9月30日， 本 會 的 員 工 由 一 年 前 的763名 增 加

至814名。

財務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2,093 2,068 1 .2

收入（百萬元） 354 973 634 53

計入折舊後的開支（百萬元） 386 756 69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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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數據

表1 在現場視察中發現違規的個案數目

  違規性質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未有遵從《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 4 9 11 -18.2

未有妥善保管客戶證券 7 17 21 -19.1

未有妥善備存簿冊及紀錄 5 12 8 50

未有妥善保管客戶款項 11 20 10 100

經營無牌交易業務及其他註冊事宜 6 14 6 133.3

違反發牌條件 3 4 2 100

違反有關成交單據 ╱ 戶口結單 ╱ 收據的規定 17 33 34 -2.9

未有遵守申報 ╱ 通知規定 1 3 3 0

違反保證金規定 3 4 2 100

不當推銷行為 0 0 1 -100

非法賣空證券 0 0 0 0

不當交易行為 2 2 2 0

違反《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 

人操守準則》 102 143 93 53.8

違反《企業融資顧問操守準則》 4 6 4 50

違反《基金經理操守準則》 14 30 28 7.1

違反有關網上交易的規例 4 6 97 -93.8

未有遵守打擊洗錢指引 81 137 54 153.7

違反兩家交易所2的其他規章及規例 3 5 0 不適用

內部監控不足 144 240 142 69

其他 43 58 30 93.3

總計 454 743 548 35.6
1 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香港期貨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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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按種類劃分

截至 
30.9.2015

截至 
31.3.2015

變動 
(%)

截至 
30.9.2014

按年 
變動 
(%)

債券基金 407 394 3.3 382 6.5

股票基金 1,021 1,011 1 985 3.7

多元化基金 111 107 3.7 101 9.9

貨幣市場基金 50 47 6.4 46 8.7

基金的基金 102 92 10.9 88 15.9

指數基金 154 153 0.7 142 8.5

保證基金 3 3 0 7 -57.1

對沖基金 3 3 0 3 0

其他專門性基金1 14 15 -6.7 15 -6.7

小計 1,865 1,825 2.2 1,769 5.4

傘子結構基金 225 220 2.3 214 5.1

認可基金數目 2,090 2,045 2.2 1,983 5.4
1 包括期貨及期權基金，結構性基金及投資於金融衍生工具的基金。

表３ 認可單位信託及互惠基金－按來源地劃分

截至 
30.9.2015

截至 
31.3.2015

變動 
(%)

截至 
30.9.2014

按年 
變動 
(%)

香港 628 594 5.7 548 14.6

盧森堡 1,010 1,000 1 985 2.5

愛爾蘭 281 278 1.1 280 0.4

格恩西島 0 0 0 0 0

英國 65 64 1.6 52 25

歐洲其他國家 0 0 0 0 0

百慕達 5 5 0 6 -16.7

英屬處女群島 0 0 0 0 0

開曼群島 92 95 -3.2 103 -10.7

其他 9 9 0 9 0

認可基金數目 2,090 2,045 2.2 1,983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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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收購活動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
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作出的全面要約及 

部分要約 10 21 28 -25

私有化 2 4 3 33.3

清洗交易寬免申請 11 29 14 107.1

根據《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提出的其他申請 89 171 143 19.6

場外股份回購及透過全面要約進行的股份回購 1 1 1 0

根據《公司股份回購守則》提出的其他申請 2 2 4 -50

總計 115 228 193 18.1

執行人員聲明

根據各方協議施加的制裁1 0 0 0 0

收購及合併委員會
為檢討《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 

而舉行的會議 0 0 0 0

委員會席前的聆訊（紀律聆訊及非紀律聆訊） 0 0 1 -100

委員會發表的聲明2 1 2 1 100
1 根據《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引言〉部分第12 .3條作出的制裁。
2 根據《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回購守則》〈引言〉部分第16 .1條發表的聲明。

表5 對中介人及市場活動的投訴

截至 
30.9.2015 
止季度

截至 
30.9.2015 

止六個月

截至 
30.9.2014 

止六個月

按年 
變動 
(%)

持牌人的操守 78 162 141 14.9

註冊機構的操守 9 20 12 66.7

與上市有關的事宜及權益披露 192 392 329 19.2

市場失當行為1 25 76 169 -55

產品披露 0 0 1 -100

無牌活動 38 73 48 52.1

違反投資產品銷售規定 4 4 21 -81

其他金融活動 241 422 241 75.1

總計 587 1,149 962 19.4
1 包括市場操縱及內幕交易。

活動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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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已審閱刊於第20頁至27頁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當中載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2015年9月

30日的簡明財務狀況表及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簡明綜合權益變動

表及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董事有責任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及呈列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結論，對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

審閱範圍 

我們是按照《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審閱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的工

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的人士作出查詢，並進行分析及其他審閱工作。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

而進行的審核範圍小，因此不足以讓我們確定能夠察覺到在審核中可能識別出的所有重大事宜。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

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結果，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事宜導致我們認為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在各要項上

並未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而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2015年11月26日

中期財務資料獨立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董事局
（根據《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在香港成立）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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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未審核及未審閱)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及
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未審核及
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000 $’000

收入

 徵費  374,605  293,244 

 各項收費  41,271  24,774 

  投資（虧損）╱收入  (62,137)  23,389 

  減去： 託管及顧問費用  (855)  (292)

 扣除第三者費用後的投資（虧損）╱收入  (62,992)  23,097 

 從投資者賠償基金收回數額  1,342  1,304 

 其他收入  213  3,937 

 354,439  346,356 

支出

 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  279,533  253,042 

 辦公室地方

  租金  50,513  46,732 

  差餉、管理費及其他  11,527  9,589 

 其他支出  31,517  28,663 

 折舊  12,806  13,698 

 385,896  351,724 

季度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31,457)  (5,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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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收入

 徵費  935,731  524,611 

 各項收費  70,523  55,835 

  投資（虧損）╱收入  (35,259)  46,936 

  減去： 託管及顧問費用  (1,785)  (619)

 扣除第三者費用後的投資（虧損）╱收入  (37,044)  46,317 

 從投資者賠償基金收回數額  2,688  2,611 

 其他收入  837  4,228 

 972,735  633,602 

支出

 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 8(b)  549,771  502,452 

 辦公室地方

  租金  101,026  91,570 

  差餉、管理費及其他  22,913  18,523 

 其他支出  58,153  53,662 

 折舊  23,619  25,065 

 755,482  691,272 

期內盈餘╱（虧損）及全面收入總額  217,253  (57,670)

第25頁至27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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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於2015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9,140  89,139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437,790  493,936 

 516,930  583,075 

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291,240  618,436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640,077  715,140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52,271  143,574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6,054,006  5,322,706 

 銀行及庫存現金  13,188  10,465 

 7,150,782  6,810,321 

流動負債

 預收費用  7,764  8,777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77,704  122,057 

 185,468  130,834 

流動資產淨值  6,965,314  6,679,487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482,244  7,262,562 

非流動負債 4  23,798  21,369 

資產淨值  7,458,446  7,241,193 

資金及儲備

由政府提供開辦資金 42,840  42,840 

累積盈餘  7,415,606  7,198,353 

 7,458,446  7,241,193 

第25頁至27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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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於2015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非流動資產

 固定資產  78,424  89,020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437,790  493,936 

 516,214  582,956 

流動資產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2  291,240  618,436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640,077  715,140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  159,009  147,677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6,054,006  5,322,706 

 銀行及庫存現金  3,887  2,718 

 7,148,219  6,806,677 

流動負債

 預收費用  7,764  8,777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74,425  118,294 

 182,189  127,071 

流動資產淨值   6,966,030   6,679,606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7,482,244  7,262,562 

非流動負債 4  23,798  21,369 

資產淨值  7,458,446  7,241,193 

資金及儲備

由政府提供開辦資金  42,840  42,840 

累積盈餘  7,415,606  7,198,353 

  7,458,446   7,241,193 

第25頁至27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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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由政府提供
開辦資金

未審核帳項
累積盈餘

未審核帳項
總計

$’000 $’000 $’000

於2014年4月1日的結餘 42,840  7,274,136  7,316,97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57,670)  (57,670)

於2014年9月30日的結餘  42,840  7,216,466  7,259,306 

於2015年4月1日的結餘 42,840   7,198,353   7,241,193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217,253  217,253 

於2015年9月30日的結餘 42,840  7,415,606  7,458,446 

第25頁至27頁的附註是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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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
止六個月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盈餘╱（虧損）  217,253  (57,670)

就下列事項作出的調整：

折舊  23,619  25,065 

投資（虧損）╱收入  35,259  (46,936)

匯兌差價  559  (1,264)

出售固定資產虧損  12 － 

 276,702  (80,805)

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的減少╱（增加）  2,340  (15,031)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增加  55,647  70,126 

預收費用的減少  (1,013)  (653)

非流動負債的增加╱（減少）  2,429  (831)

源自╱（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336,105  (27,194)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的定期存款的增加  (1,513,190)  (403,408)

所得利息  29,948  59,352 

贖回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380,305  888,691 

出售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1,297 － 

購入固定資產  (13,632)  (26,682)

（用於）╱源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115,272)  517,95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增加淨額  (779,167)  490,759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2,104,324  4,270,947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1,325,157  4,761,706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未審核帳項 
於2014年

9月30日
$’000 $’000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1,311,969  4,748,512 

銀行及庫存現金  13,188  13,194 

 1,325,157  4,761,706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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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證監會自截至2015年

3月31日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綜

合中期財務報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證監會

就上述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財務報表的。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投資者教育中心的財務業績已合併列入證監會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的簡明財務報表內。集

團內各實體之間的所有重要結餘和交易，均於編製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悉數抵銷。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沿用截

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的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用的相同會計政策。

我們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與該等財務報表貫徹一

致，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非以往期間所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經充分顧及本集團在以往中期期間採用的會計政策，我們總結認

為無須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對在本簡明綜合中期財務資料中呈列的比較數額作出調整。

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證監會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2.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
持有至到期債務證券於2015年9月30日的總市值為732,154,000元（2015年3月31日：1,120,208,000 元），較其

總帳面值729,030,000元（2015年3月31日：1,112,372,000 元）為高。

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與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對帳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銀行及庫存現金  13,188  10,465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6,054,006  5,322,706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顯示的款項  6,067,194  5,333,171 

減去：原到期日為三個月後的款項  (4,742,037)  (3,228,847)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1,325,157  2,104,324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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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4. 非流動負債
非流動負債包括遞延租賃優惠及恢復辦公室原有間隔的撥備。遞延租賃優惠包括我們的業主就本會辦事處的租約而

給予的優惠。我們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以直線法將由2015至2017年的租約期內的遞延租賃優惠確認為租賃開

支的重要組成部分。

5. 應收及應付帳項的帳齡分析
由於在2015年9月30日的“應收帳項、按金及預付款項”及“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內並無重大的逾期應收及應付帳

項結餘，因此，我們沒有編製應收及應付帳項的帳齡分析。

6. 匯兌波動
證監會的投資指引列明，只可投資於以港元、美元及人民幣計值的資產，涉及人民幣的投資不得超逾投資組合的百

分之五。由於大部分金融資產均以美元或港元計值，而港元與美元緊密掛鈎，因此，我們無須承擔任何重大的外匯

風險。

7. 在附屬公司的投資
證監會在2002年9月11日成立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已發行股本是0.2元。並於2012年11月20日以無股本的擔保有

限公司形式設立投資者教育中心。這兩家公司都是證監會的全資附屬公司，及在香港註冊成立。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設立是為著利便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成立的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行政及管理。

投資者教育中心的宗旨是要提升普羅大眾的金融知識和理財能力，並協助他們作出有根據的投資決定。

在2015年9月30日，對附屬公司的投資（以成本扣除任何減值虧損列出）是0.2元（2015年3月31日：0.2元）。由於

結餘太少，以致沒有在以千元為計算單位的財務狀況表上顯示出來。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投資者教育中心的財務報表包括在簡明綜合財務報表內。

8. 關連方交易
證監會與投資者賠償基金、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證券條例》（第333章）－交易商按金基金、《商品交易條例》（第

250章）－交易商按金基金，以及《證券條例》（第333章）－證券保證金融資人保證基金有關連。除在本財務報表其

他部分披露的交易及結餘外，我們還訂立了以下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a) 期內，我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242(1)條獲投資者賠償基金付還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所有支出，金

額為2,688,000元（2014年：2,611,000元）。於2015年9月30日，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欠投資者賠償基金

467,000元（於2015年3月31日：15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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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b) 主要管理人員的薪酬由以下部分組成：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董事袍金及薪金、津貼及實物利益 16,099 16,220

退休計劃供款 1,471 1,483

17,570 17,703

薪酬總額已包括在第20頁的“人事費用及董事酬金”內。以上並不包括酌情薪酬，原因是發放該項薪酬的決定須在財政年度終結時進
行審批，因此要留待屆時方能確定。

(c) 由前任非執行董事提供法律服務

在截至2014年9月30日期內，就一名前任非執行董事在獲委任前所訂立的聘用條款繼續提供法律服務的支出為

$30,000。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期內，並沒有該等支出。

9. 支付辦公室租金的承擔
於2015年9月30日，我們在支付截至2018年12月16日（即租約訂明的租金檢討日）為止的辦公室租金方面的最低承

擔如下: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來年應付租金  208,263  208,002 

一至五年應付租金  191,766  294,173 

五年後應付租金 －   －

 400,029   502,175 

期內，我們在扣除租賃優惠後在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內確認的營運租賃支出為101,026,000元（2014年：

91,57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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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委員會）的委員現呈交半年報告及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

投資者賠償基金的設立
投資者賠償基金（本基金）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I部的規定在2003年4月1日設立。

財務業績
本基金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的報告期間的虧損及於該日的事務狀況，載列於第30頁至第36頁的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雷祺光先生    （主席）   

高育賢女士，JP

李國強先生 

施衛民先生    （2015年9月24日退任）

合約權益
在本基金的報告期終結時或在該六個月期間內的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本基金委員直接或間接

佔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約。

委員會代表

雷祺光 

主席

2015年11月27日

投資者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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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財務資料獨立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董事局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在香港成立）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刊於第31頁至36頁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當中載有投資者賠償基金（本基金）於2015年9月30日的簡明財務

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全面收益表、簡明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董事有責

任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及呈列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審閱

結論，對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

審閱範圍 

我們是按照《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審閱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的工

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的人士作出查詢，並進行分析及其他審閱工作。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

而進行的審核範圍小，因此不足以讓我們確定能夠察覺到在審核中可能識別出的所有重大事宜。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

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結果，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事宜導致我們認為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在各要項上並未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而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2015年11月27日

投資者賠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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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全面收益表（未審核及未審閱）

未審核及
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未審核及
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000 $’000

收入

 投資（虧損）╱收入淨額  (30,742)  811 

 匯兌差價  (501)  2,795 

 (31,243)  3,606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1,342  1,303 

 賠償費用  6,738  198 

 核數師酬金  31  29 

 銀行費用  234  229 

 專業人士費用  928  963 

 9,273   2,722  

季度（虧損）╱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40,516)  884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投資者賠償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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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收入

 投資（虧損）╱收入淨額  (29,415)  30,977 

 匯兌差價  (589)  1,597 

 (30,004)  32,574 

支出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2  2,688  2,611 

 賠償費用 4  9,436  198 

 核數師酬金  62  59 

 銀行費用  474  438 
 專業人士費用  1,928  1,942 

 14,588   5,248 

期內（虧損）╱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44,592)  27,326 

第35頁至36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全面收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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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於2015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流動資產

 按公平價值訂值納入損益帳的金融資產

  債務證券  1,857,902  1,887,972 

  股本證券  262,741  304,967 

 應收利息  11,788  12,900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  467  157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59,791  46,258 

 銀行現金  5,053  7,787 

 2,197,742  2,260,041 

流動負債

 賠償準備 ４  26,162  43,808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351  1,412 

 27,513  45,220 

資產淨值  2,170,229  2,214,821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來自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994,718  994,718 

來自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的供款  108,923  108,923 

累積盈餘  1,066,588  1,111,180 

 2,170,229  2,214,821 

第35頁至36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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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權益變動表

 未審核帳項 
來自聯合交易所
賠償基金的供款

 未審核帳項 
來自商品交易所
賠償基金的供款

 未審核帳項 
累積盈餘

 未審核帳項 
總計

$’000 $’000 $’000 $’000

於2014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097,405  2,201,046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27,326  27,326 

於2014年9月30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24,731  2,228,372 

於2015年4月1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111,180  2,214,821 

期內全面收益總額 – –  (44,592)  (44,592)

於2015年9月30日的結餘 994,718 108,923  1,066,588  2,170,229 

第35頁至36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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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虧損）╱盈餘  (44,592)  27,326 

投資虧損╱（收入）淨額  29,415  (30,977)

匯兌差價  589  (1,597)

來自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應收款項的增加  (310)  (236)

賠償準備的（減少）╱增加  (17,646)  198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增加  (61)  389 

用於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32,605)  (4,897)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的定期存款的增加  (1,700)  –

購入債務證券  (324,825)  (440,220)

出售或贖回債務證券  342,990  294,085 

出售股本證券  761  382 

所得利息  24,478  25,315 

源自╱（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41,704  (120,438)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增加╱（減少）淨額  9,099  (125,335)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54,045  223,659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3,144  98,324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未審核帳項  
於2014年

9月30日
$’000 $’000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58,091  83,330 

銀行現金  5,053  14,994 

 63,144  98,324 

簡明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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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1. 編製基準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採納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本基金自截至2015年3月31日

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中期財務報

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基金就上

述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帳目的。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亦應用於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之上。

本基金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與該等財務報表貫徹

一致，本簡明中期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非以往期間所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經充分顧及本基金在以往中期期間採用的會計政策，我們總結認為無須

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對在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中呈列的比較數額作出調整。

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基金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2. 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支出
證監會在2002年9月成立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旨在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I I I及XII部，代表本基金履行與投資者

賠償有關的職能及其他職能。本基金負責為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設立及營運提供資金。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

期內，本基金償還給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的營運支出為2,688,000元（截至2014年9月30日止期內: 2,611,000元）。

3.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與簡明財務狀況表對帳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銀行現金  5,053  7,787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59,791  46,258 

簡明財務狀況表顯示的款項  64,844  54,045 

減去：原到期日為三個月後的款項  (1,700) –

簡明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63,144   54,045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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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4. 賠償準備

$’000

於2014年4月1日的結餘  150 

加上：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提撥的準備  44,006 

減去：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轉回的準備  (150)

減去：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內支付的賠償  (198)

於2015年3月31日的結餘及2015年4月1日的結餘  43,808 

加上：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提撥的準備  9,436 

減去：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支付的賠償  (27,082)

  26,162 

截至2015年9月30日，本基金已就兩宗申索所引致的負債提撥準備。本基金就這些個案的申索須承擔的負債總額最

高為每名申索人150,000元。於2015年9月30日，賠償準備結餘為26,162,000元（於2015年3月31日: 43,808,000

元）。於2015年9月30日，所有賠償準備均預期將於一年內支付。

5. 關連方的重大交易
我們與證監會、投資者賠償有限公司及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有關連。除在截至2015年及2014年9月30日止季度的財

務報表所披露的涉及關連各方的交易之外，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6. 或有負債
截至本報告的編製日期，除附註4所述已提撥的賠償準備外，我們亦接獲其他申索，但現有資料並不足以讓我

們評定可能需就該等申索支付的賠償金額。或有負債額就每宗申索按每名申索人最多150,000元的賠償上限或

所申索的數額而釐定，以較低者為準。就該等申索所須承擔的最高負債為2,319,000元（於2015年3月31日： 

1,951,000元）。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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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委員會）的委員現呈交半年報告及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的未經審核簡明財務報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的設立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本基金）根據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第333章）第X部的規定設立。然而，自《證券及期貨條例》及

其附屬法例於2003年4月1日起生效後，新成立的單一投資者賠償基金，將最終取代本基金和商品交易所賠償基金。截至

2015年9月30日為止，本基金已轉撥994,718,000元至投資者賠償基金。在清償對本基金提出的所有申索及其他負債之

後，證監會最後會將本基金內的剩餘款項轉撥至投資者賠償基金。

就本基金的運作而言，已廢除的《證券條例》的第X部將按照《證券及期貨條例》附表10第74條的規定維持有效。

財務業績
本基金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的報告期間的盈餘及於該日的事務狀況，載列於第39頁至第45頁的財務報表內。

委員會的委員
委員會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及截至本報告的日期為止的委員包括：

雷祺光先生     （主席）  

麥寶璇女士

高育賢女士，JP

李國強先生

施衛民先生    （2015年9月24日退任）

合約權益
在本基金的報告期終結時或在該六個月期間內的任何時間，並不存在任何以本基金作為訂約方及由本基金委員直接或間

接佔有重大權益的重要合約。

委員會代表

雷祺光 

主席

2015年11月16日

證券賠償基金委員會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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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中期財務資料獨立審閱報告 
致：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董事局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在香港成立）

引言
我們已審閱刊於第40頁至45頁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當中載有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本基金）於2015年9月30日的簡明

財務狀況表及截至該日止六個月期間的相關簡明全面收益表、簡明權益變動表及簡明現金流量表，以及附註解釋。董事

有責任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及呈列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的

審閱結論，對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作出結論。

審閱範圍 

我們是按照《香港審閱工作準則》第2410號，獨立核數師對中期財務資料的審閱進行審閱。審閱簡明中期財務資料的工

作包括主要向負責財務及會計事宜的人士作出查詢，並進行分析及其他審閱工作。審閱的範圍遠較根據《香港核數準則》

而進行的審核範圍小，因此不足以讓我們確定能夠察覺到在審核中可能識別出的所有重大事宜。因此，我們不會發表審

核意見。

結論
根據我們的審閱結果，我們並無發現有任何事宜導致我們認為截至2015年9月30日的簡明中期財務資料在各要項上並未

根據《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而編製。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香港中環

遮打道10號

太子大廈8樓

2015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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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簡明全面收益表（未審核及未審閱）

  未審核及
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未審核及
未審閱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三個月 

$’000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121  169 

支出

 核數師酬金  13  13 

 專業人士費用  9  8 

 22  21 

季度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99  148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三個月（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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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全面收益表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收入

 利息收入  271  313 

支出

 核數師酬金  26  25 

 專業人士費用  18  17 

 雜項支出  －    1 

 44  43 

期內盈餘及全面收益總額  227  270 

第44頁至45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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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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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於2015年9月30日（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流動資產

 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 2  1  1 

 應收利息  55  59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81,255  82,182 

 銀行現金  277  175 

 81,588  82,417 

流動負債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  10,298  10,304 

 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 4  900  2,100 

 11,198  12,404 

流動資產淨值  70,390  70,013 

資產淨值  70,390  70,013 

由以下項目構成：

賠償基金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  48,250  48,100 

聯交所的交易徵費盈餘  353,787  353,787 

特別供款  3,500  3,500 

聯交所的額外供款  300,000  300,000 

證監會的額外供款  330,000  330,000 

特別徵費盈餘  3,002  3,002 

累積盈餘  26,569  26,342 

 1,065,108   1,064,731 

撥入投資者賠償基金的供款  (994,718)   (994,718)

  70,390   70,013 

第44頁至45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簡明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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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
發
展

活
動
數
據

財
務
報
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權益變動表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賠償基金在4月1日的結餘  70,013  62,894 

來自╱（退回）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150  (400)

期內全面收入總額  227  270 

賠償基金在9月30日的結餘  70,390  62,764 

第44頁至45頁的附註是本簡明財務報表整體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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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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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止
六個月 

$’000 $’000

營運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期內盈餘  227  270 

利息收入  (271)  (313)

應付帳項及應計費用的減少  (6)  (5)

應付聯交所的已放棄交易權的（減少）╱增加  (1,200)  200 

（用於）╱源自營運活動的現金淨額  (1,250)  152 

投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除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外的定期存款的增加  (34,776)  (40,809)

所得利息  275  316 

用於投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34,501)  (40,493)

融資活動所引致的現金流量

來自╱（退回）聯交所的供款淨額  150  (400)

源自╱（用於）融資活動的現金淨額  150  (400)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減少淨額  (35,601)  (40,741)

六個月期間開始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3  82,357  74,586 

六個月期間終結時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6,756  33,845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的結餘分析

附註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5年

9月30日

  未審核帳項 
截至2014年

9月30日
$’000 $’000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46,479  33,758 

銀行現金  277  87 

3  46,756  33,845 

簡明現金流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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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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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１. 編製基準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採納的《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的規定編製的。自《證券

及期貨條例》於2003年4月1日起生效後，本基金最終會停止運作，因此，本基金以非持續經營基準編製簡明中期財

務報表，並列出資產的可收回數額。我們預期本基金將維持運作，直至完全處理清盤人就2003年3月31日或之前發

生的經紀行違責而提出的所有申索及收回款項為止。

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載有簡明財務報表及經選定的附註解釋。該等附註包括對就了解本基金自截至2015年3月31日

止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刊發以來在財務狀況的變動及表現方面而言至關重要的事件及交易的解釋。簡明中期財務報

表及其附註並不包括按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整套財務報表時所需的全部資料。

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未經審核，當中所載的涉及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財務資料，並不構成本基金就上

述財政年度擬備的法定帳目，但有關的財務資料是來自該等帳目的。

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所採用的會計政策，亦應用於本簡明中期財務報表之上。

本基金在截至2015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全年財務報表中首次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為與該等財務報表貫徹

一致，本簡明中期資料是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非以往期間所採納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頒布的《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所編製。經充分顧及本基金在以往中期期間採用的會計政策，我們總結認為無須

為符合《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而對在本簡明中期財務資料中呈列的比較數額作出調整。

在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內，本基金的營運並無重大改變。

２. 根據代位權收取的股本證券
就從正達證券有限公司及正達財務有限公司取回股票以作分配一事而言，清盤人告知證監會，在本基金向清盤人支

付有關手續費後，將分發予本基金藉代位權所獲分配的股票。本基金在扣除因收取及出售所獲得的股票而招致的有

關處理費用及收費後，出售獲分配股票的得益及餘下股票的價值（以其於2015年9月30日的市值計算）確認為收回

款項。

本基金藉代位權所獲分配的股票，按照《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金融工具：確認及計量的規定歸類為按公平價值

訂值納入損益帳的證券。根據《香港財務匯報準則》第13號，公平價值計量，該等藉代位權取得的股票，由於相同

工具在交投活躍市場均有市場報價（不作調整），因此應歸類為第1級金融工具。公平價值在每個報告期終結時重新

計量，所產生的任何盈虧於“收回款項”內確認。股息收入（如有的話）同樣於“收回款項”內確認。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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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交易所賠償基金

截至2015年9月30日止六個月（單位：港元）
簡明財務報表附註

３. 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與簡明財務狀況表對帳

未審核帳項
於2015年

9月30日

已審核帳項
於2015年

3月31日
$’000 $’000

銀行現金  277  175 

銀行定期及通知存款  81,255  82,182 

簡明財務狀況表顯示的款項  81,532  82,357 

減去：原到期日為三個月後的款項  (34,776) –

簡明現金流量表的現金及等同現金項目  46,756  82,357 

４. 來自聯交所的供款
在六個月期間內，本基金就五個新的交易權向聯交所收取了250,000元按金，並將26個被放棄交易權所涉及的

1,300,000元按金退還予聯交所。截至2015年9月30日為止，共18份交易權被放棄但按金則尚未退回。

５. 關連方的重大交易
本基金與投資者賠償基金及證監會有關連。除在截至2015年及2014年9月30日止季度的財務報表所披露的涉及關連

各方的交易之外，本基金並無進行任何涉及關連各方的重大交易。

６. 或有負債
截至本報告的編製日期，本基金並無未償申索。

就違責事件而言，任何超額收回款項（見附註2），將會再分發予申索人。由於再分發的時間及該等潛在超額款項的

數額在本報告的編製日期還未能確定，我們將此披露為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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